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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的通知

各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锅检所、有关单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省境内的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

数量在不断增加，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对保证

设备安全使用，维护国家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单位

对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工作不了解、不重视，没

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检，致使有些合约中没有明确监督检

验的要求和标准，进口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不齐全、不符合要求；

部分进口设备在国外组装，到货后因无法再进行内外部检验，给

监督检验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些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因其合

约的索赔期已过，无法向外方索赔；甚至引进了经转手处理的报

废设备。针对我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

督检验工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安

全使用，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22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号《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管理办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以下简称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负责管理全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

能的监督检查工作。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的监督检验由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授权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负责。

二、进口的锅炉压力容器的制造商必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以下简称《制造许可证》）。未取得

《制造许可证》的企业，其产品不得在我省境内销售、使用。

三、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分为：境外制造现

场监督检验和到岸后监督检验。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

定范围内的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属于下列范围之一的，应当实施

境外制造现场监督检验：

1、高温高压或者盛放剧毒介质的锅炉压力容器；

2、产品在国外组装，到货后无法进行内外部检验的锅炉压

力容器；

3、进口大型成套设备中数量较多且集中到岸的锅炉压力容

器；

4、成批进口的气瓶；

5、已经在境外使用过的锅炉压力容器；

6、近期出现过质量事故的制造商制造的锅炉压力容器；

7、有其他特殊要求的锅炉压力容器。

四、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有关单位在与外商签订进口锅炉压

力容器合约时，必须明确下列各项：

1、锅炉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依据的规程、规

范和标准；



2、产品随机文件中应包括：制造许可证明文件、总图、主

要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说明、

安全阀和爆破片排量计算书；

3、符合本通知第三条相关款项之一的，需要在制造国进行

监督检验的相关事项；

4、索赔期限、保证期限。

五、进口锅炉压力容器一般应以我国的规程、规范和标准为

设计、制造、安装、检验的依据。确有困难的，可以采用《关于

进口锅炉压力容器检验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劳部发

[1997]171 号）规定的相关国家的规程、规范和标准，但设备的安

全质量除符合合同规定的相关国家的规程、规范和标准外，同时

还必须符合我国对锅炉压力容器安全质量的基本要求。合同未明

确所依据的规程、规范和标准或者采用的相关国家的规程、规范

和标准不符合《关于进口锅炉压力容器检验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

知》（劳部发[1997]171 号）规定的，一律按照我国的规程、规范

和标准进行检验。

六、负责签订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单位在签订合约后，应当

及时填写《福建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告知单》，将合约中有关进口

锅炉压力容器的相关内容告知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省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合约中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相

关内容进行审核，确定采取境外制造现场监督检验或者到岸后监

督检验。对符合本通知第三条相关款项之一的，需要在境外制造

现场进行监督检验的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

构应当及时通知负责签订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单位。负责签订进

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单位应当负责与外方联系，安排办理出国监督



检验的相关事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及时提供进口锅炉压

力容器的生产进度表，以便于及时、合理地安排出国监督检验工

作。负责到境外制造现场进行监督检验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

和检验人员由省局统一组织。

七、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根据省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机构审核的《福建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告知单》的要求

对进口锅炉压力容器进行境外制造现场监督检验或者到岸后监督

检验。

八、境外制造现场进行监督检验中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制

造商必须在产品出厂前负责解决。到岸后监督检验以及安装现场

监督检验中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设备制造商必须与使用单位、

监督检验机构协商，提出相应的返修方案或者按照合约规定进行

退货处理。返修后的产品质量应当符合有关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

准。

九、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安装单位应当按照《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在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装前，及时向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书面告知，并提供以下相关资料：

1、《制造许可证》复印件；

2、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3、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

4、安装合同

5、安装单位的安装许可证；

6、安装、无损检测人员的资格证。

7、其他相关资料（必要时）。

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安装单位在履行了告知手续后，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约请监督检验机构对安装过程进行监督检

验。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十一、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进口锅炉

压力容器的安全监察，未按本规定进行监督检验合格的进口锅炉

压力容器，一律不得注册登记，不得投入使用。

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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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告知单

设备使用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中方签约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备安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备销售商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备安装地点 合同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主要技术指标 数量 制造国 生产厂商 制造标准 交货日期
设备总价（万

元）

有否属于下列范围之一的锅炉压力容器 有 否 应提供的相关资料 有 否

1、高温高压或盛放剧毒介质的锅炉压力容器 1、《制造许可证》复印件

2、到货后无法进行内外部检验的锅炉压力容器 2、总图、主要受压元件图

3、进口成套设备数量较多且集中到岸的锅炉压力容器 3、主要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书

4、成批进口的气瓶 4、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5、进口的旧锅炉压力容器 5、安装和使用说明

6、近期出现过质量事故的制造商制造的锅炉压力容器 6、安全阀和爆破片排量计算书

7、有其他特殊要求的锅炉压力容器 7、耐压（气密性）试验报告

中方签约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其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省 级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监 察

机 构

意见

境外制造现场监督检验的设备 到岸后的监督检验的设备

设 备 名 称 数 量 设 备 名 称 数 量

使用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中方签约单位应于合约正式签订后30日内告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处，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提出意见后留存一份，分别发送检验机构、中方签

约单位、使用单位各一份。


